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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彩虹桥并线桥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天津生态城市政景观有限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关于审批中新天津生态城彩虹桥并线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申请函》、天津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彩虹桥并线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评估报告》（新区评估书[2025]008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及华测生态环境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编制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彩虹桥并线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_Hlk208495134]一、你公司拟投资59974.56万元人民币选址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现状彩虹大桥东侧新建“中新天津生态城彩虹桥并线桥工程”（以下简称“项目”），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单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40千米/小时。项目南起北塘大街，北至中津大道，主线路由长度约2106米。其中：跨海桥梁长度1238米（涉及用海长度726米），北塘段道路（黄海北路）346.329米，生态城段道路（中新大道）521.671米。项目北塘段道路宽度由28米扩宽至39米，由四车道调整为八车道；现状生态城段道路宽度由26.5米扩宽至41.5米，由四车道调整为八车道；同时，对现状东海路匝道进行改造，匝道宽度由28米扩宽至28.75米，由四车道调整为三车道。配套建设雨水管道、污水管道、照明及供电系统工程、智能交通系统、绿化工程。项目建成后不涉及危险化学品车辆的运输，不涉及大型车辆通行。
项目永久占地面积为59342平方米，临时占地面积3824平方米，永久用海面积为28593平方米，涉海部分采用钢围堰施工方式，临时用海面积为28250平方米。项目桥梁工程中的6座桥墩及其承台位于北塘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生态红线内，永久占用面积为1400平方米，临时占用面积50200平方米，已取得主管部门允许有限人为活动有关意见的函。
项目环保投资约963.12万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额的1.6%，主要用于施工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运营期固体废物收集、噪声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恢复等。项目预计2028年9月竣工。
2025年9月3日至9月16日，我局将该项目受理情况进行了公示；11月17日至11月21日，我局将该项目拟批复情况进行了公示。
二、项目建设符合相关规划要求。根据项目报告书结论、技术评估报告及公众反馈意见情况，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对策措施的前提下，同意项目建设。
三、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书所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制定完善的施工方案，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缩短工期，降低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
2.严格按照《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等有关文件要求落实施工期污染治理措施，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要求，合理设置料场，落实施工场地洒水、使用商品沥青和商品混凝土、散体物料密闭运输、苫盖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清淤淤泥随产随清，制定合理的运输方案，避免异味扰民。做好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管理、保养及定期检查工作，确保尾气排放达标。
3.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合理布置施工场地，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设置施工围挡，降低施工期噪声和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公告当地居民后方可施工。
4.施工期产生的养护废水、基坑废水、机修废水、车辆冲洗废水、船舶生活污水、船舶含油污水、陆上生活污水妥善处理，不得排入水体。运营期径流雨水收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5.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清淤淤泥等固体废物及时清运，并落实合理去向；其中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6.严格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不得超范围设置临时占地区；严禁在附近水体清洗器具、机械等；严禁向水体排放污水及固体废弃物；施工物料堆放场所应远离水体设置；施工结束后及时做好生态恢复工作。
7.临时栈桥、桩基钢管桩打桩、钢护筒下沉、钢套箱围堰、临时支架及浮吊平台施工及拆除作业等涉海作业应避开重要渔业资源养护敏感期，并选择永定新河防潮闸关闭状态下施工，施工区域附近设置防污屏，控制悬浮物的扩散，降低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严格采取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补偿措施，落实生态补偿资金。
8.采取降噪路面、严格限速等措施降低噪声源强；通过设置绿化带、在涉及噪声敏感目标处路段安装隔声屏障等措施以降低交通噪声影响，确保敏感点处噪声达标。做好道路路面及隔声屏障日常维护，确保降噪效果。项目应预留环保专项资金，运营期加强环境敏感点处噪声跟踪监测，根据结果及时增补、完善措施，避免噪声扰民。
9.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统筹做好跟踪监测工作。
10.严格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联动措施，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四、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设计车速、地点、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请重新审核。
五、你单位在项目建设中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管理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六、本项目应执行以下环境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2类、4a 类；
3.《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4.《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2002）；
5.《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海洋生态环境》（HJ1409-2025）附录C；
7.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10. 《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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